
台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視覺藝術科教學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9年 8月 31日 

 科目名稱 視覺藝術科 授課老師 鍾明維 班級授課時數 1 

任教班級 901~904 

課程目標 

1. 認識觀念藝術、複合媒材創作、前衛藝術、女性藝術家、大眾藝術，以及

藝術作品在閒置空間的使用。 

2. 認識古希臘建築的結構、台灣傳統民宅的空間配置、中西宮廷建築的特徵，

以及現代建築的發展。 

3. 認識新媒體藝術。  

4. 認識標誌與徽章的設計。 

教學內容 
1. 以康軒版藝術與人文九上課本為主要基本教材 

2. 視課程需要補充課外教材。 

教學方式 
1. 講述、問答、討論 

2. 實作與練習 

教學評量 

1. 認知: 課堂發表或學習單等 

2. 情意: 上課態度(專心、參與狀況)、用具齊全、出席率 

3. 技能：作業課堂中確實製作並按期繳交 

家長配合

事    項 

1. 請家長留心孩子作業繳交情形，若學期成績不及格，需進行補救教學，否

會影響畢業證書的取得。 

2. 請家長留心入學之門檻，並督促孩子，以免影響升學。 

 

 


